
滁州市开展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
异常低价投标专项整治工作情况

一、制作工作方案

与滁州市住建局加强工作对接，联合制定《关于开展房

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异常低价投标整治专项自查的

工作方案》，固化自查表及整改清单格式，确保自查工作保

质保量完成。

二、自查开展情况

按照 20%比例，全市共对 37 个项目开展自查，其中市本

级 6 个，定远 5 个，凤阳 6 个，来安 2 个，琅琊 2 个，明光

6 个，南谯 2 个，天长 6 个，全椒 2 个。

（一） 政策制定情况

1、严格执行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

施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的通知》（建市函〔2020〕1073 号）和

《滁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滁发〔2019〕

18 号）关于业绩奖项的设置规定，一般工程建设项目不得设

置企业或项目负责人业绩、奖项，达到标准的项目设置不超

过 2 个业绩奖项。

2、出台《关于滁州市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

标信用分运用及联合体投标的指导意见》，规范我市房屋建

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信用分运用及联合体投标等行为。



3、在滁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文

件示范文本设置“评标委员会应加强对报价合理性审查。评

标评审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

审查投标人的报价，有可能影响项目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

的，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，必

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；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，

评标评审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”，明确评标专

家进行合理价评审。

4、探索采用 “评定分离”方法开展招标，长三角一体

化滁州高教科创城产教融合发展示范区设计、科技谷方案设

计等项目采用“评定分离”方法进行招标。

（二）招标控制价确定情况

经滁州市县两级住建部门核查，全市 37 个自查项目清

单控制价编制全部符合《安徽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条例》及

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、计价定额等有关规定，不存在招标项

目清单控制价编制单位擅自下调控制价或经授意下调控制

价的情况，其中有 7 个项目清单控制价未到主管部门备案，

有 6 个项目成果文件缺少造价师签章。

（三）异常低价评审情况

经滁州市县（区）两级公管部门核查，全市 37 个自查

项目未发现存在串通投标情形，未发现评标专家有违法违规



行为，其中有 10 个项目中标候选人存在异常低价情形，有 8

个项目中标人报价存在异常低价情形。

三、整改情况

1、针对招标项目清单控制价编制单位成果文件缺少造

价师签章、清单控制价未备案等情形，属地住建部门在备案

环节加强监管，进一步规范签章、备案管理工作。公管部门

在招投标环节加强监管，提高招标文件把关深度，对不按规

定备案项目不予通过。

2、针对项目中标候选人、中标人存在异常低价情形，

公管部门进一步加强招投标监管，要求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

对投标报价存在异常低价的认真评审，并实行违法违规线索

报告等工作机制，促进评标工作规范、高效。

四、下一步工作

1、强化主体责任。严格执行《滁州市公管局常态化开

展工程招投标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方案》，指导招标

人合理选择评标方法，稳步推进招标“评定分离”改革，严

格执行资质管理规定，按照完成工程所需的最低要求设置投

标人资质条件，不抬高对投标人及其你投入项目负责人、技

术负责人等项目管理班子的资质资格要求。



2、健全长效机制。健全完善异常低价评审、评审专家

打分畸高畸低复核等工作机制，进一步规范评标评审行为，

引导评标委员会严格履行职责，客观公正评审。


